
陽
明
大
學
牙
醫
校
友
會 

會
訊

39

法律  小知識－老鄧給個說法

「夜來訴訟生，齒模知多少」，

關於齒模，牙醫師你該知的法律事

    最近有位牙醫師遇到個問題，因為病人可

能是要去坊間的美甲店或美容店貼牙齒晶鑽

而需要齒模，所以來診所只希望印模並拿走模

型，此時診所有哪些需注意的地方，以下是老

鄧的看法，

ㄧ、單純印模屬自費

    當治療項目屬健保不給付之自費項目（例

如僅要求單純印模），不論病人是否有健保

身份，院所有權決定接或不接，但如果相反，

該處置項目屬健保給付內容，且院所有健保特

約，如果這個項目除非依專長及設備無法提供

適當醫療服務或協助其轉診，不得無故拒絕其

以保險對象身分就醫，當你無法處理、不想處

理、不願處理，這時你只有不會做，沒有不

想做、不要做，也就是這時必需跟病人微婉表

示，這個項目本診所無法處理，建議另尋其他

可以處理的院所或者可協助他轉診。

二、病人有權要複本

    齒模屬醫療紀錄，故為病歷一部分，因此

原件所有權屬於院所，依法病人有權要求複製

本，但無權要求取走原件，也就是此時如果你

要交付病人的是複製模型或病歷複製本，而這

法律顧問 鄧政雄 (第12屆校友)

台北市非屬健保給付規定項目之醫療費用收費標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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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本你有權向病人依照各地衛生局收費標準

另行收費，但這在開始決定要接這病人前，要

先說清楚，以免不必要誤會及糾紛。

三、印模屬醫療行為

    當你決定接受病人要求之印模處置，依照

97.3.4衛署醫字第0970201327號函釋，為病

患咬模屬於醫師法第28條的醫療行為，應由

具牙醫師或鑲牙生資格者（牙體技術師不行）

親自為之，不該由助理執行，否則可能會有密

醫罪的問題，徒增自己困擾。

四、有看就需寫病歷

    依照醫師法規定，醫師執行醫療業務，應

製作病歷，不管是健保身份或自費身份，有

來就診就是要記載，包括主訴、檢查項目及結

果、診斷或病名、治療、處置或用藥等情形、

其他應記載事項等，因此就算病人僅單純要求

印模，醫師就有義務須製作病歷，請記住不是

健保身份就診才要寫病歷，自費更是須依法詳

實記載。

40

五、收費依法不自訂

    醫療法規定的很清楚，醫療機構不得違反

收費標準，超額或擅立收費項目收費，收取醫

療費用之標準，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

核定之。

    也就是說，當印模這個項目如果各地衛生

局衛生局有公告收費標準，就只能照這規定

收，但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萬一你的縣市沒

有這項收費標準，然後你自己訂了個價向病人

收取，病人如果去衛生局檢舉，那你就會被罰

五萬。當初就有個縣市出現這個悲劇，病人要

醫師法第28條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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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黏屬自費項目的脫落假牙，診所跟病人收

500元，病人嫌太貴去檢舉，結果因為這縣市

的公告收費標準沒這項，且這診所也沒去申請

核准這收費項目，所以這院所最後被罰五萬。

六、齒模想留留成愁

    如果病人是印完模或處置完成後就索取，

通常不太會有問題，但萬一隔了一段時間後

呢？不知各位是否會有這疑問與困擾，既然齒

模屬廣義病歷一部分，那不就得跟病歷一樣至

少得保存七年，如果真是如此的話，那院所不

就得租個倉庫專門堆齒模，不過牙科實務上運

作卻不是如此，因為對大多數診所而言，通常

病人假牙或矯正完成後，會在一定時間（一

天、一星期、一個月、三個月等）選擇丟棄。

只不過這一丟，但有可能產生以下幾個問題，

（ㄧ）如果病人隔了半年來要？

    因為齒模如果屬廣義病歷一部分，照理說

依法要保存七年，萬一病人前來索取，院所卻

已丟棄無法交付，那會不會有可能被衛生局裁

罰1-5萬，且被令限期改善，如果屆期未改善

者，還會被按次連續處罰。

（二）如果病人隔了半年來告？

    齒模是可以被讀出很多故事的醫療紀錄，

從病人初診全口或者每顆牙的型態與狀況、診

治過程排列或型態的轉變、診治完成後相鄰牙

齒或口腔的整體改變，都可以從齒模中適當地

被解讀，特別是在醫糾發生或訴訟產生時。

    之前就有一個新聞案件標題為「恐怖牙

醫，4顆假牙沒弄好，竟對好牙大動刀（連

台北市自費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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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在此）」，病人在99年5月24日施作24、

25、37植牙及26假牙共四顆完成後，因植體

過短無法咬合，牙醫師在半年內竟大量、過度

修磨其餘正常牙齒來調整，導致病人多數牙面

經修磨後已趨近「零度牙」。高等法院更一審

（連結在此）後判牙醫診所須賠償病人全口

26顆牙齒以固定假牙膺復醫療費用及精神慰

撫金共131萬元。

    本案刑事不起訴，民事一審病人敗訴，二

審擇改判醫師須賠310542元，其中一項重要

因素就是，醫師提不出齒模，高院引用民事訴

訟法第282條之一證明妨害的適用（如果老鄧

沒記錯，應是這一條法律首先是用在醫療判決

之中），而判決醫師敗訴，法院認為病人99

年12月17日最後一次調整後，隨即於同年月

30日以律師函向醫師表示發生咬合高度落差

甚大之損害，而請求負損害賠償責任，醫師既

於同年月31日收受該函，竟然在已然發生醫

療爭議之情形下，未保存上訴人齒模，而遽予

銷毀，因此懷疑有將齒模該項證據滅失之故

意，因此不採信醫師所辯。

更慘的是，最高法院也贊成二審這部分的看法

    如果最高法院所贊同之看法成真，且變為

訴訟日常，那事情就大條了，因為應該找不

到幾家牙科齒模會保留半年以上，那……只要

一進入訴訟，加上法院也引用證明妨害這條，

對牙醫師絕對是不利，甚至敗訴機率大增。也

許有牙醫師會說，依一般診所慣例，加上假牙

完成已經過半年，說不定還沒收到律師函前，

院所齒模早就丟棄，而不是故意在訴訟時才丟

棄，老鄧也相信實務上應是如此，但法院相信

嗎？

    依此案件，看起來法院是不信的，因為法

院認為既然齒模是廣義病歷一部分，而記載翔

實之病歷或保存完整之醫療紀錄，乃醫療訴訟

中最重要之方法之一，醫師未能保存上訴人術

前齒模，以利法院判斷上訴人術前口腔整體情

狀，加上病歷也未將病人治療前及治療過程中

之牙齒狀況及療程予以記載，當然很難有利於

醫師結果之認定。

    也許還有人說，現在都採用數位口掃，所

以不會有丟棄的問題，這也許是事實。但現今

法院仍是對實體的證物比較偏好，況且如何證

明你的數位資料是嚴謹可信且未被竄改（因為

電子病歷是有電子簽章確認），或許會是日後

的另一個課題。

七、老鄧再來個說法

    依法齒模須保存七年，但實際上卻窒礙難

行，問題是法院又只能依法解釋及適用，萬一

真的需要齒模佐證時，難道我們就只能坐以待

斃，無法可施嗎？

    老鄧覺得不是，也許目前因齒模衍生訴訟

案件目前不多，雖然醫療案件適用證明妨害

法條的案件也才首例，但仍須未雨綢繆，只是

修醫療法困難且緩不濟急，但或許可以先請全

聯會要求衛福部，做出符合牙科齒模保存實務

操作上可行的函釋，例如牙科醫療院所齒模之

保存，至少需多久（例如一個月、三個月、半

年），以維醫病雙方之權益等，如此一來，或

許在面臨醫糾或訴訟時，有所依循，更可提供

法院參考，避免法院誤會牙醫師是故意毀證，

故意妨害，應是最快可行方法。


